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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标侵权案件违法经营额计算办法

第一条 为了推动商标侵权案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维

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商标行政执法部门在处理商标侵权案件过程中，当

事人的行为已被认定为商标侵权行为时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违法经营额的计算应当遵循合法、合理、客观、公

正原则。

第四条 违法经营额是指当事人实施商标侵权行为所涉及的

侵权商品价值总额或者因侵权所产生的营业收入。

第五条 已销售的侵权商品的价值，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。

尚未销售的侵权商品的价值，按照已查清侵权商品的实际销

售平均价格计算；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无法查清的，按照侵权商品

的标价计算。

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或者侵权商品没有标价的，按照侵权

发生期间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。

对于已经制造完成但尚未附着侵权注册商标标识的商品，如

果有确实、充分证据证明该商品将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，

其价值应当计入违法经营额。

第六条 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按照被侵权人已公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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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种产品指导零售价格确定，没有公布指导零售价格的，按照下

列方法确定：

（一）市场有多个商家销售同种被侵权产品的，抽样调取其

中若干商家的零售价，取其平均值确定市场中间价格；只有一个

商家销售的，按该商家的零售价确定市场中间价格；

（二）市场没有同种被侵权产品销售的，按照此前市场同种

被侵权产品销售的中间价格确定，或者按照市场有销售的与侵权

产品在功能、用途、主要用料、设计、配置等方面相同或相似的

同类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确定。

按照前款规定难以确定市场中间价格的，可以由价格认定机

构认定后确定。

当事人陈述、商标权利人提供的被侵权产品市场中间价格，

经对其他关联证据审查并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参考。

当事人对被侵权产品市场中间价格计算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当

提供证据证明。

第七条 包工包料的加工承揽经营活动中，使用侵犯注册商

标专用权商品的，应当按照侵权商品实际销售价格计算违法经营

额；侵权商品未独立计价的，按照其在包工包料加工承揽经营活

动中的价值比例计算，无法区分价值比例的，按照被侵权商品的

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违法经营额。

第八条 免费赠送的商品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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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赠品的实际购入价格或者制造成本计算违法经营额；赠品无

法确定实际购入价格或者制造成本的，或者赠品属于非标准商品

的，按照标价或者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违法经营额。

第九条 翻新后的商品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，按照侵

权商品整体价值计算违法经营额。

翻新商品本身不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，仅其零件或者配

件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，按照侵权零件或者配件的价值计

算违法经营额。

第十条 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（四）项规定的侵权行为

的，按照侵权标识的实际销售价格计算违法经营额。

第十一条 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提供便利条件的，

按照帮助侵权获得的收入计算违法经营额；没有收入的，按照没

有违法经营额处理。

第十二条 出租商品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，按照租赁

收入计算违法经营额。

第十三条 在广告宣传中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、无法查

实侵权商品的，按照没有违法经营额处理。

第十四条 商标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共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

用权的，依据本办法第五条、第六条的规定计算违法经营额。

商标许可人构成帮助被许可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，

按照许可收入计算违法经营额；商标无偿许可使用的，按照没有

违法经营额处理。

第十五条 根据上述规定均无法查证实际违法经营额的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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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没有违法经营额处理。对于仅能查证部分违法经营额的，按照

已查证的违法经营额处理。

第十六条 当事人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通过刷单等虚假销售手

段增加的侵权商品销售数额，不计入违法经营额。

第十七条 行刑衔接反向移送案件中，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

对违法经营额认定不一致的，可以按照行政机关调查情况，依据

本办法规定予以认定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

局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	商标侵权案件违法经营额计算办法

